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國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嚴庚辰律師

複  代理人  許嘉樺律師

上  訴  人  嘉義市立○○國民中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柯博議 

訴訟代理人  林德昇律師

            呂紫君律師

被  上訴人  甲男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乙女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丙男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

10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0年度國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2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一）被上訴人乙○、甲○為丙○之父母，丙○自民國107年起

就讀對造嘉義市○○國民中學（下稱○○國中），於七年

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羽球社教練為對造丁

○○，詎丙○自108年3月至11月間，於訓練期間遭丁○○

為下列之侵害：

    ⒈108年3月下旬，丁○○利用載丙○去訓練之機會，將丙○

載至其位於嘉義市○區○○○路00號住處，並帶入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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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違反丙○意願，摸丙○手和腿，甚至表示：「不然我

幫你打手槍」，而對丙○為猥褻行為。

    ⒉同年4月間，丁○○於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第一天比賽下

午，將丙○帶至其住處，違反丙○意願，將其壓制於床

上，並褪去褲子猥褻得逞，並在該月份發生過2次。

    ⒊同年5月，丁○○利用訓練機會，將丙○帶至其住處房

間，問丙○：「要不要幫我用？」，丙○以「很噁心」表

示拒絕，丁○○仍違反丙○意願，幫其打手槍，之後更強

以自己的嘴巴含住丙○生殖器，性侵丙○。

    ⒋同年6月至11月13日間，丁○○以要帶丙○比賽為由，幾

乎每週加強練習，並在練習前先載丙○至丁○○住處，性

侵丙○之後才去練球。

    ⒌丁○○在帶丙○及其他學生進行比賽時，以「你如果輸

了、亂打、不專心，我就摸你下面（指下體）」等語威脅

丙○。

    ⒍丁○○在○○國中教學過程，會做出各種親密舉動，例如

體育課亂摸丙○，並將手伸進丙○褲子裡，只剩大姆指在

外，抓起褲頭向上移動，臉上並露出開心表情，以及對丙

○勾肩搭背等行為。

（二）丙○因受丁○○侵害，經○○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後，認定事發時丙○未滿14歲，丁○○對丙○構成刑法

第224之1條加重強制猥褻罪（因丁○○對丙○為口交之行

為，應另成立加重強制性交罪），即成立性平法第2條第1

項第3款性侵害。

（三）又丁○○擔任○○國中羽球教練，為公立學校羽球教練，

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之教育人員，而為國家賠償法

第2條第1項、第2項明文規定之公務員。利用執行職務之

機會，長期多次故意對丙○為上開侵害行為；○○國中聘

請丁○○為教練，在多名學生聽聞、目睹上開侵害事實

時，未即時介入處理，繼續容任丁○○以教練身分在學校

進出、指導學生，顯然未注意其所屬教練之教學、訓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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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有選任、監督、管理上之疏失，故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2項、民法第186條規定，○○國中應與丁○○負連

帶賠償之責；又縱認上訴人間僅私法上僱傭關係，○○國

中亦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丁○○對被上訴人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丁○○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長期多次故

意對丙○為上開侵害行為，造成丙○身體與精神上嚴重傷

害，伊甲○、乙○為丙○之父母，因知悉其等之子在羽球

訓練、比賽期間遭受多次性侵害，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及

打擊，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第188條、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

項，第186條、請求丁○○、○○國中賠償丙○40萬元、

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均自110年3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前開所命給付，

如丁○○、○○國中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就其給付範圍，

其餘之人即免為給付（被上訴人原請求丁○○、○○國中

連帶給付丙○6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法定遲

延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不真正連帶給付丙○40萬元、甲

○20萬元、乙○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駁回其餘請求，

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二、上訴人部分：

（一）丁○○辯以：伊未侵害丙○，被上訴人所指侵害行為當時

伊在體育用品社上班，是受○○國中所託利用工作閒暇時

間義務指導羽球社團，並未受聘擔任學校教師或教練，也

未擔任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團教學活動或業務，亦未協

助學校執行行政事務，難認具公務員身分。伊未侵害丙

○，被上訴人指稱之侵害行為發生於校外，與教學活動無

涉，亦非在執行公權力。被上訴人之請求，無理由，並上

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二）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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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辯以：丁○○未擔任學校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

團業務，僅在社團活動期間與社團學生切磋球技，又因丁

○○與學校體育老師及組長徐○○熟識，才熱心與組長即

證人徐○○一起挑選羽球隊選手。參加校外比賽時，丁○

○亦僅掛名羽球教練，至於學生領隊、請假等管理行為，

仍皆由徐○○自行負責，○○國中未發聘書、津貼予丁○

○，可見丁○○係義務性無給職，不符聘任管理辦法所稱

各種專任教練之資格，亦非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運動教

練，顯非國家賠償法第2條從事公務之人員，亦非受託協

助學校執行行政事務之行政助手，而不具公務員身分。

　    縱認丁○○具公務員身分，然丁○○將丙○帶往住處自

慰、口交之行為，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在校外為不法侵害

丙○，與其擔任羽球社教練職務無涉，非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之行為。況丙○自願參加丁○○下課期間、校外教學

活動，尚非教育高權之行使，亦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不

生國家賠償法適用之問題。況伊係於丁○○涉犯侵害丙○

性自主權情節重大後，始知悉上揭自慰、口交行為，斯時

損害已造成，與○○國中未即時介入間，無因果關係。又

丁○○在假日取得甲○、乙○之同意，才將丙○帶往其住

處性侵，並非在伊所監督之上課時間，依經驗法則，伊殊

難想像下課時間丙○回家後可能發生遭猥褻、性侵之損害

結果，伊選任或監督並無不足，自不應負國家賠償責任等

語，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

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見本院卷第253頁）：

（一）被上訴人乙○、甲○為被上訴人丙○之父母，丙○自107

年起就讀○○國中，於七年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

球社。

（二）丁○○在○○國中課表表定之「團體活動」課時間擔任羽

球教練，教導學生打球並為學校挑選選手。嗣丁○○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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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於108年3月至11月間，利用教學之際，對丙○為性交及

猥褻行為，遭○○國中於109年5月25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審議調查，並決議丁○○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之

1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關係（見原審卷一第23至50、19

3、487至520頁）。

（三）丁○○因涉嫌為上開行為，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以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為不起訴處分；被上訴人不服聲

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0年

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發回續查，嗣經臺灣嘉義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見原審卷二第3

5至46、75至91頁）。

（四）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向○○國中請求國家賠償，遭南

      興國中於110年4月15日以○○中輔字第1100002007號函拒

      絕賠償（見原審卷一第55至62、173至185、255至264

頁）。

（五）若被上訴人請求有理由，則丙○因本件侵權行為而有支出

醫療費用750元（見原審卷一第51至53頁）。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54頁）：

（一）丁○○是否有不法侵害丙○？

（二）○○國中是否應對被上訴人等人是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

之責？

（三）丙○請求上訴人等人連帶賠償其醫療費750元、精神慰撫

金39萬9,250元；甲○、乙○請求上訴人等人連帶賠償渠

等精神慰撫金各20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爭點㈠部分：

　　⒈被上訴人乙○、甲○為被上訴人丙○之父母，丙○自107

年起就讀上訴人嘉義市立○○國民中學（下稱○○國

中），於七年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國

中於109年5月25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調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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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丁○○依性平法第27之1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關

係。丁○○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

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為不起訴處

分，丙○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

（下稱臺南高分檢）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

令發回續查，嗣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度偵續字第00

號起訴丁○○在案。被上訴人主張丁○○不法侵害丙○，

向○○國中聲請國家賠償，○○國中於110年4月15日以嘉

義市○○國民中學110年○○中輔字第1100002007號拒絕

賠償理由書予以拒絕賠償等情，有○○國中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0000000案調查報告影本（見原審卷一第23至50

頁）、國家賠償請求書影本（見原審卷一第55至61頁）、

○○國中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見原審卷一第255至264

頁）、臺南高檢署檢察長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

嘉義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不起訴處分書

（見原審卷二第37至45頁）、嘉義地檢署檢察官110年度

偵續字第00號起訴書（見原審卷二第77至91頁）等在卷可

憑，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正。

　　⒉丁○○於108年3月至11月間於○○國中擔任羽球社教練，

利用教學之際對丙○為性交及猥褻之行為，業據丙○於嘉

義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偵訊中證稱：從108年3月

底到11月中旬，他會來我家載我去練球，在途中會先去他

家，在他家會對我打手槍跟口交，用完才去怡心園或嘉義

高工練球，3月到5月是每2個星期一次，都是星期六下

午，5月到11月是每個星期一次，我玩電腦，他在床上玩

手機，我玩一下他叫我過去坐他旁邊，他就把我推倒在床

上，我叫他不要用，我有掙扎，但他把我壓著，他就開始

幫我打手槍，快要射的時候他再用嘴巴含住吞下去，就結

束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0頁)；並於嘉義地檢署11

0年度偵續字第00號偵訊中證稱：丁○○曾在他住處對我

口交、幫我自慰超過10次，第一次，他一直魯我，並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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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我褲子，跟我說快點啦，你自己用一用或我幫你用，我

跟他說我不要，他說之前有一個，他也有幫他用，很舒

服，用一次就好，我還是拒絕他，他就一直魯我，跟我推

來推去，我想說都是男生，應該沒關係，當時我不知道這

樣是不正常的，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我就讓他脫我褲子，

幫我自慰，頻率是一、二個星期一次，都是在他家二樓房

間，都是練球前，他載我回他家，我都先玩手機，他就用

他的手機放A片給我看，他就脫我的褲子用手幫我自慰，

自慰2、3次後，他就開始用他的嘴巴含住我的生殖器，並

用手摸我的生殖器，口交應該有5、6次以上，對於詳細的

日期及次數，我忘記了，但發生期間都是在我國一下剛開

始自國二上結束等語(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116頁至第11

7頁)。衡酌丙○於受訊問時僅年約13歲，思慮單純，若非

親身經歷上情，實難憑空杜撰此等情節，其又與丁○○有

學生與教練之關係，亦無冤仇，顯無誣陷丁○○之動機，

其上開證述前後相符，是丙○前揭所述，堪予採信。

　　⒊丁○○雖辯稱調查筆錄內容都是同學或老師依據丙○所轉

述，非自己親身所見或經歷，無法證明丙○之主張為真實

云云，惟查：

　　  ⑴證人C生於偵查中證述：我們在109年3月間社團時間的

時候，A男（即丙○，下同）曾跟我說教練脫他褲子，

含他下體，地點在教練家中，丙○說他不想要，他想要

跑走，但教練把他拖回去，他說教練都會找藉口，說練

羽球或打電腦，把他帶去教練家，我有問他要不要跟輔

導室講，他說過這麼久了，他不想再提起，我感覺丙○

在講的當下，有點難過、害怕，我們要進去道生館搬椅

子，丙○說他不想進去，因為會經過教練旁邊，我們就

叫他躲在我們後面就好，他跟我們講的時候，是很裝淡

定的告訴我們，但感覺得出他很害怕等語(見原審卷二

第215至第216頁、嘉義地檢署偵查卷第18至19頁)。

　　  ⑵證人B生於偵查中證述：109年3月間國二下放學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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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丙○騎腳踏車回家，我問他為什麼心情不好，他就跟

我講這件事情，他說有被教練「阿魯巴」，教練去他家

載他去教練家玩電腦，玩完電腦就突然被教練吹喇叭，

過幾天，教練有用一樣的手法來對待他，我的認知「阿

魯巴」跟「吹喇叭」都是口交的意思等語(見嘉義地檢

署偵續卷第97頁)。

　　  ⑶證人C生、B生就丙○事發後之異常情緒即難過、害怕、

心情不好等反應，均係本於親自聽聞體驗之經歷所為陳

述，再參酌丙○在事發後，曾經出現與創傷事件有關的

侵入性症狀，持續逃離創傷事件相關的刺激，與創傷事

件相關的認知上情緒上的負面改變，所以判定丙○在當

時已經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之原因與遭受性侵害事件有相關聯等節，有天主教○○

○○醫院精神部110年12月17日鑑定報告在卷可稽(見嘉

義地檢署偵續卷第327頁)，堪認丙○確實發生一般性侵

害被害者常見之驚懼、哀傷、害怕之創傷情緒反應，足

認丙○上開證述為可採信。

      ⒋丁○○雖又主張原審僅援引丙○單一指述或具同一性之

累積證據，認定其有侵權行為，尚有未洽等語；惟按心

理諮商師就其介入個案諮商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

為基礎所為書面或言詞陳述，性質上乃陳述見聞情形之

證人證述，屬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證據方

法，非不得作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而

補強證據乃為增強或擔保實質證據證明力之證據，係用

以影響實質證據證明力之程度所用之證據，是所補強

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補強證據與證明主要

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例如被害人之證述）相互利用，

綜合判斷，能保障實質證據之真實性，並非屬虛構者，

即屬充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67號刑事判決參

照）。查，本件認定丁○○有上開侵權行為，並非僅有

丙○之陳述，亦包含天主教○○○○醫院對丙○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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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丙○同學B生、C生親眼見聞丁○○對丙○有侵權

行為、丙○於案發後舉措之證述，及○○國中輔導老

師、嘉義市學生輔導諮商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親身體驗見

聞丙○諮商時反應之證述，參照前開最高法院見解，前

開證據均屬陳述見聞情形之證人證述，屬與被害人陳述

不具同一性之獨立證據方法，丁○○之抗辯，並無足

採。

    ⒌綜上所述，丁○○為上述行為時，丙○年僅12、13歲，故

刑事已構成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之對未滿14歲之男

子為性交、猥褻罪，在民事上即屬故意以不法手段侵害丙

○之身體及貞操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洵堪

認定。　

（二）關於爭點㈡部分　　

　　⒈按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

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

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

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

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教育

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是公立各

級學校運動教練，係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範，為上開

規定所稱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屬國家賠償法所稱之

公務員。而公權力之範圍宜採廣義解釋，較能保護被害人

權益，故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

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

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

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

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55號民

事判決參照）。準此，公立學校運動教練之教學活動，亦

即指導訓練選手之所為，自係代表國家為保護活動，屬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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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行政之一種，應屬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⒉查丁○○擔任○○國中羽球教練，是為公立學校羽球教

練，其對於學生之指導訓練，參照前述見解應屬公務員行

使公權力執行職務之行為。○○國中雖辯稱並未正式聘任

丁○○擔任學校教師或教練，也未讓丁○○擔任社團指導

老師或負責社團教學活動或業務，丁○○顯無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第2條、同法第22條之1之適用，難認具公務員身

分；且社團活動非正式課程，「團體活動」雖係在○○國

中107年、108年度表定之課表中，然此均屬正式課程外之

課後輔導或課程外之社團活動，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

7年度訴字第799號裁定意旨，羽球社團非例行、正式且具

義務性的教育課程，非教育高權的行使，自與公權力之行

使有間，不生國家賠償法適用之問題；丁○○將丙○帶往

住處自慰、口交之行為係在校外為不法侵害丙○，與其擔

任羽球社教練職務無涉，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等

語，惟查：

　    ⑴證人黃○○於原審結證稱：我在108年間有在社團開設

羽球社，是正式的課程，當初因為我們人手不足，老師

一定要開社團，我會打羽球，但是我沒有教練資格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394至395頁)。可知社團有開設羽球

社，並有正式課程，再自○○國中107年度、108年度之

課表可知，每週四下午係團體活動課（羽球社團上課

日），為學校表定上課日，學生只能選擇參加何種社

團，並不能選擇不上「團體活動」課，故學生參加社團

非屬志願性質，係正式且具義務性之教育課程，為教育

高權的行使，屬於公權力之行使。○○國中雖援引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799號裁定辯稱社團活動非

正式課程，惟上開裁定所指之社團活動係「課外時間」

之社團活動，與本案之羽球社團係「課表明定」顯然不

同，自不能比附援引。

      ⑵證人徐○○於原審結證稱：我們是有學生來報名後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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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羽球隊，我們會請學校的老師來擔任教練，但是那

一年丁○○跟我說他是否可以擔任羽球隊教練，我說我

們這個是沒有津貼的，他說他義務來幫忙沒有關係，他

擔任羽球隊教練是掛個名字，我們重點沒有教練，有同

學報名之後，我們會利用比賽前的二星期，我們會集合

學生，幫他們請公假，有時候會利用早自習跟午餐後給

同學練習，丁○○只是利用這段時間去指導等語（見原

審卷一第458頁），可見丁○○在團體活動課時間教導

學生打球、擔任○○國中教練，並為其挑選選手，在學

校上課時間訓練學生打羽球，證人徐○○甚至還會為此

幫學生請假，讓學生接受丁○○之指導，是丁○○顯係

代表國家為保育活動，屬給付行政之一種，其所為係行

使公權利之行為，而為國家賠償法之公務員。

　    ⑶丙○代表○○國中參加比賽，而丁○○則以學校教練身

分訓練丙○代表學校參加比賽而指導丙○，甲○曾打電

話給丙○之導師即證人黃○○求證，確認丁○○是學校

指派的教練，才同意讓丙○與丁○○外出練球等情，業

據甲○於原審指述綦詳(見原審卷二第25頁)。且丁○○

亦於原審陳稱：我到丙○家中都是說要練習比賽，若是

家長說可以載出來，我才載他出去，有時候會遇到家

長，我會跟家長說要練習，要比賽了等語(見原審卷二

第25頁)。可證係因丙○要代表○○國中參加比賽，丁

○○才以學校教練的身分對丙○加強訓練，故丙○與丁

○○於校外練球應屬於校內羽球隊練習之延伸，然丁○

○卻在訓練過程對丙○性侵，自屬於在執行職務中故意

對丙○為侵害行為。○○國中辯稱丁○○之行為非執行

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等語，並非可採。

    ⒊綜上所述，丁○○上開侵害丙○之行為，係於其執行職務

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行為，自與國家

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要件相符。被上訴人請求○

○國中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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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爭點㈢部分：

    ⒈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

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

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

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主張丙○因本件侵權行為支出醫療費用750元乙

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堪信為真

實。丙○請求丁○○、○○國中賠償醫療費用750元之損

害，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按身體權係指以保持身體完全為內容之權利，破壞身體完

全，即構成對身體權之侵害；貞操權係為保護個人對性行

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定權所設。故違反他人

之性自主意思而親密接觸該他人之身體，自屬侵害他人之

貞操權；而無性自主能力之人，並無同意他人親密接觸身

體之意思能力，雖得其同意而與之相姦，仍不能阻卻侵害

其貞操權之違法性（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484號民事判

決參照）。而對於14歲以下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者，

刑法第227條既定有處罰規定，即是在現行法律體制下不

承認14歲以下之男女有同意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能力，以

保護其身心健康發展權利，故與其性交或為猥褻行為，即

屬侵害其身體、健康及貞操。丁○○明知丙○為未滿14歲

之人，竟在不違反丙○意願之情形下與之發生自慰及口交

等性行為，然丙○於前開性行為時係未滿14歲之男子，參

諸前揭說明，丙○並無同意與之為性行為之能力，丁○○

對未滿14歲之丙○為性行為，自已侵害原告丙○之身體

權、健康權、貞操權及性自主決定之自由權，對丙○之身

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丙○就其

因此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丁○○、○○國中負賠償

責任，自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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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次按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

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

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

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

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民事判決參照）。丙○因丁

○○之行為而受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天主教○○○○

醫院110年12月17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嘉義地

檢署偵續卷第321至第327頁），且丁○○之侵害行為影響

丙○對他人之信賴感及人際關係之建立，亦對其日後兩性

相處及兩性關係態度產生影響，於其人生成長重要階段，

身心上造成無法抹滅之傷痕，其所受之精神上損害，實非

金錢所能彌補回復，衡情確實受有相當程度精神痛苦。另

丙○之雙親甲○、乙○部分，其等兒子遭此侵害，父母基

於親子關係之身分法益受此侵害而情節重大，需長久時日

始能撫慰丙○之心靈、導正正常人格、重建其對他人之信

賴感及人際關係，是審酌前述事件發生過程、丁○○行為

態樣、侵害情節、丙○、甲○、乙○精神損害之程度以及

其學經歷、身分、經濟收入等一切情狀，丙○請求丁○

○、○○國中賠償精神慰撫金39萬9,250元，甲○、乙○

分別請求丁○○、○○國中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自屬

適當，應予准許。

　　⒌又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

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

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

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

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

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判決參

照）。丁○○對丙○、甲○、乙○為不法侵權行為，依民

法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國中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就丁○○應負責

任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其等本於各別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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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上訴人負賠償責任，惟所負為同一之給付目的之債

務，揆諸前開說明，任一上訴人就上開損害為全部或一部

之給付者，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之範圍內即可同免給付義

務，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丁○○、○○國中負不真正連

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丁○○、○○國中給付丙○40萬

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均自110年3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前開所命給付，如丁○○、

○○國中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就其給付範圍，其餘之人即免

為給付，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陳春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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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國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嚴庚辰律師
複  代理人  許嘉樺律師
上  訴  人  嘉義市立○○國民中學


法定代理人  柯博議  
訴訟代理人  林德昇律師
            呂紫君律師
被  上訴人  甲男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乙女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丙男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0年度國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一）被上訴人乙○、甲○為丙○之父母，丙○自民國107年起就讀對造嘉義市○○國民中學（下稱○○國中），於七年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羽球社教練為對造丁○○，詎丙○自108年3月至11月間，於訓練期間遭丁○○為下列之侵害：
    ⒈108年3月下旬，丁○○利用載丙○去訓練之機會，將丙○載至其位於嘉義市○區○○○路00號住處，並帶入房間後，違反丙○意願，摸丙○手和腿，甚至表示：「不然我幫你打手槍」，而對丙○為猥褻行為。
    ⒉同年4月間，丁○○於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第一天比賽下午，將丙○帶至其住處，違反丙○意願，將其壓制於床上，並褪去褲子猥褻得逞，並在該月份發生過2次。
    ⒊同年5月，丁○○利用訓練機會，將丙○帶至其住處房間，問丙○：「要不要幫我用？」，丙○以「很噁心」表示拒絕，丁○○仍違反丙○意願，幫其打手槍，之後更強以自己的嘴巴含住丙○生殖器，性侵丙○。
    ⒋同年6月至11月13日間，丁○○以要帶丙○比賽為由，幾乎每週加強練習，並在練習前先載丙○至丁○○住處，性侵丙○之後才去練球。
    ⒌丁○○在帶丙○及其他學生進行比賽時，以「你如果輸了、亂打、不專心，我就摸你下面（指下體）」等語威脅丙○。
    ⒍丁○○在○○國中教學過程，會做出各種親密舉動，例如體育課亂摸丙○，並將手伸進丙○褲子裡，只剩大姆指在外，抓起褲頭向上移動，臉上並露出開心表情，以及對丙○勾肩搭背等行為。
（二）丙○因受丁○○侵害，經○○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後，認定事發時丙○未滿14歲，丁○○對丙○構成刑法第224之1條加重強制猥褻罪（因丁○○對丙○為口交之行為，應另成立加重強制性交罪），即成立性平法第2條第1項第3款性侵害。
（三）又丁○○擔任○○國中羽球教練，為公立學校羽球教練，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之教育人員，而為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1項、第2項明文規定之公務員。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長期多次故意對丙○為上開侵害行為；○○國中聘請丁○○為教練，在多名學生聽聞、目睹上開侵害事實時，未即時介入處理，繼續容任丁○○以教練身分在學校進出、指導學生，顯然未注意其所屬教練之教學、訓練情形，而有選任、監督、管理上之疏失，故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第186條規定，○○國中應與丁○○負連帶賠償之責；又縱認上訴人間僅私法上僱傭關係，○○國中亦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丁○○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丁○○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長期多次故意對丙○為上開侵害行為，造成丙○身體與精神上嚴重傷害，伊甲○、乙○為丙○之父母，因知悉其等之子在羽球訓練、比賽期間遭受多次性侵害，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及打擊，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第186條、請求丁○○、○○國中賠償丙○4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均自110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前開所命給付，如丁○○、○○國中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就其給付範圍，其餘之人即免為給付（被上訴人原請求丁○○、○○國中連帶給付丙○6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不真正連帶給付丙○4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駁回其餘請求，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二、上訴人部分：
（一）丁○○辯以：伊未侵害丙○，被上訴人所指侵害行為當時伊在體育用品社上班，是受○○國中所託利用工作閒暇時間義務指導羽球社團，並未受聘擔任學校教師或教練，也未擔任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團教學活動或業務，亦未協助學校執行行政事務，難認具公務員身分。伊未侵害丙○，被上訴人指稱之侵害行為發生於校外，與教學活動無涉，亦非在執行公權力。被上訴人之請求，無理由，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二）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二）○○國中辯以：丁○○未擔任學校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團業務，僅在社團活動期間與社團學生切磋球技，又因丁○○與學校體育老師及組長徐○○熟識，才熱心與組長即證人徐○○一起挑選羽球隊選手。參加校外比賽時，丁○○亦僅掛名羽球教練，至於學生領隊、請假等管理行為，仍皆由徐○○自行負責，○○國中未發聘書、津貼予丁○○，可見丁○○係義務性無給職，不符聘任管理辦法所稱各種專任教練之資格，亦非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運動教練，顯非國家賠償法第2條從事公務之人員，亦非受託協助學校執行行政事務之行政助手，而不具公務員身分。
　    縱認丁○○具公務員身分，然丁○○將丙○帶往住處自慰、口交之行為，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在校外為不法侵害丙○，與其擔任羽球社教練職務無涉，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況丙○自願參加丁○○下課期間、校外教學活動，尚非教育高權之行使，亦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不生國家賠償法適用之問題。況伊係於丁○○涉犯侵害丙○性自主權情節重大後，始知悉上揭自慰、口交行為，斯時損害已造成，與○○國中未即時介入間，無因果關係。又丁○○在假日取得甲○、乙○之同意，才將丙○帶往其住處性侵，並非在伊所監督之上課時間，依經驗法則，伊殊難想像下課時間丙○回家後可能發生遭猥褻、性侵之損害結果，伊選任或監督並無不足，自不應負國家賠償責任等語，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見本院卷第253頁）：
（一）被上訴人乙○、甲○為被上訴人丙○之父母，丙○自107年起就讀○○國中，於七年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
（二）丁○○在○○國中課表表定之「團體活動」課時間擔任羽球教練，教導學生打球並為學校挑選選手。嗣丁○○因涉嫌於108年3月至11月間，利用教學之際，對丙○為性交及猥褻行為，遭○○國中於109年5月25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調查，並決議丁○○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之1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關係（見原審卷一第23至50、193、487至520頁）。
（三）丁○○因涉嫌為上開行為，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為不起訴處分；被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發回續查，嗣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見原審卷二第35至46、75至91頁）。
（四）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向○○國中請求國家賠償，遭南
      興國中於110年4月15日以○○中輔字第1100002007號函拒
      絕賠償（見原審卷一第55至62、173至185、255至264頁）。
（五）若被上訴人請求有理由，則丙○因本件侵權行為而有支出醫療費用750元（見原審卷一第51至53頁）。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54頁）：
（一）丁○○是否有不法侵害丙○？
（二）○○國中是否應對被上訴人等人是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之責？
（三）丙○請求上訴人等人連帶賠償其醫療費750元、精神慰撫金39萬9,250元；甲○、乙○請求上訴人等人連帶賠償渠等精神慰撫金各20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爭點㈠部分：
　　⒈被上訴人乙○、甲○為被上訴人丙○之父母，丙○自107年起就讀上訴人嘉義市立○○國民中學（下稱○○國中），於七年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國中於109年5月25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調查，並決議丁○○依性平法第27之1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關係。丁○○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為不起訴處分，丙○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高分檢）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發回續查，嗣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丁○○在案。被上訴人主張丁○○不法侵害丙○，向○○國中聲請國家賠償，○○國中於110年4月15日以嘉義市○○國民中學110年○○中輔字第1100002007號拒絕賠償理由書予以拒絕賠償等情，有○○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0000000案調查報告影本（見原審卷一第23至50頁）、國家賠償請求書影本（見原審卷一第55至61頁）、○○國中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見原審卷一第255至264頁）、臺南高檢署檢察長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嘉義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不起訴處分書（見原審卷二第37至45頁）、嘉義地檢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書（見原審卷二第77至91頁）等在卷可憑，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正。
　　⒉丁○○於108年3月至11月間於○○國中擔任羽球社教練，利用教學之際對丙○為性交及猥褻之行為，業據丙○於嘉義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偵訊中證稱：從108年3月底到11月中旬，他會來我家載我去練球，在途中會先去他家，在他家會對我打手槍跟口交，用完才去怡心園或嘉義高工練球，3月到5月是每2個星期一次，都是星期六下午，5月到11月是每個星期一次，我玩電腦，他在床上玩手機，我玩一下他叫我過去坐他旁邊，他就把我推倒在床上，我叫他不要用，我有掙扎，但他把我壓著，他就開始幫我打手槍，快要射的時候他再用嘴巴含住吞下去，就結束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0頁)；並於嘉義地檢署110年度偵續字第00號偵訊中證稱：丁○○曾在他住處對我口交、幫我自慰超過10次，第一次，他一直魯我，並推我拉我褲子，跟我說快點啦，你自己用一用或我幫你用，我跟他說我不要，他說之前有一個，他也有幫他用，很舒服，用一次就好，我還是拒絕他，他就一直魯我，跟我推來推去，我想說都是男生，應該沒關係，當時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正常的，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我就讓他脫我褲子，幫我自慰，頻率是一、二個星期一次，都是在他家二樓房間，都是練球前，他載我回他家，我都先玩手機，他就用他的手機放A片給我看，他就脫我的褲子用手幫我自慰，自慰2、3次後，他就開始用他的嘴巴含住我的生殖器，並用手摸我的生殖器，口交應該有5、6次以上，對於詳細的日期及次數，我忘記了，但發生期間都是在我國一下剛開始自國二上結束等語(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116頁至第117頁)。衡酌丙○於受訊問時僅年約13歲，思慮單純，若非親身經歷上情，實難憑空杜撰此等情節，其又與丁○○有學生與教練之關係，亦無冤仇，顯無誣陷丁○○之動機，其上開證述前後相符，是丙○前揭所述，堪予採信。
　　⒊丁○○雖辯稱調查筆錄內容都是同學或老師依據丙○所轉述，非自己親身所見或經歷，無法證明丙○之主張為真實云云，惟查：
　　  ⑴證人C生於偵查中證述：我們在109年3月間社團時間的時候，A男（即丙○，下同）曾跟我說教練脫他褲子，含他下體，地點在教練家中，丙○說他不想要，他想要跑走，但教練把他拖回去，他說教練都會找藉口，說練羽球或打電腦，把他帶去教練家，我有問他要不要跟輔導室講，他說過這麼久了，他不想再提起，我感覺丙○在講的當下，有點難過、害怕，我們要進去道生館搬椅子，丙○說他不想進去，因為會經過教練旁邊，我們就叫他躲在我們後面就好，他跟我們講的時候，是很裝淡定的告訴我們，但感覺得出他很害怕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5至第216頁、嘉義地檢署偵查卷第18至19頁)。
　　  ⑵證人B生於偵查中證述：109年3月間國二下放學時，我與丙○騎腳踏車回家，我問他為什麼心情不好，他就跟我講這件事情，他說有被教練「阿魯巴」，教練去他家載他去教練家玩電腦，玩完電腦就突然被教練吹喇叭，過幾天，教練有用一樣的手法來對待他，我的認知「阿魯巴」跟「吹喇叭」都是口交的意思等語(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97頁)。
　　  ⑶證人C生、B生就丙○事發後之異常情緒即難過、害怕、心情不好等反應，均係本於親自聽聞體驗之經歷所為陳述，再參酌丙○在事發後，曾經出現與創傷事件有關的侵入性症狀，持續逃離創傷事件相關的刺激，與創傷事件相關的認知上情緒上的負面改變，所以判定丙○在當時已經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與遭受性侵害事件有相關聯等節，有天主教○○○○醫院精神部110年12月17日鑑定報告在卷可稽(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327頁)，堪認丙○確實發生一般性侵害被害者常見之驚懼、哀傷、害怕之創傷情緒反應，足認丙○上開證述為可採信。
      ⒋丁○○雖又主張原審僅援引丙○單一指述或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認定其有侵權行為，尚有未洽等語；惟按心理諮商師就其介入個案諮商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所為書面或言詞陳述，性質上乃陳述見聞情形之證人證述，屬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證據方法，非不得作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而補強證據乃為增強或擔保實質證據證明力之證據，係用以影響實質證據證明力之程度所用之證據，是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補強證據與證明主要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例如被害人之證述）相互利用，綜合判斷，能保障實質證據之真實性，並非屬虛構者，即屬充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67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本件認定丁○○有上開侵權行為，並非僅有丙○之陳述，亦包含天主教○○○○醫院對丙○之鑑定報告，丙○同學B生、C生親眼見聞丁○○對丙○有侵權行為、丙○於案發後舉措之證述，及○○國中輔導老師、嘉義市學生輔導諮商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親身體驗見聞丙○諮商時反應之證述，參照前開最高法院見解，前開證據均屬陳述見聞情形之證人證述，屬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證據方法，丁○○之抗辯，並無足採。
    ⒌綜上所述，丁○○為上述行為時，丙○年僅12、13歲，故刑事已構成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之對未滿14歲之男子為性交、猥褻罪，在民事上即屬故意以不法手段侵害丙○之身體及貞操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洵堪認定。　
（二）關於爭點㈡部分　　
　　⒈按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是公立各級學校運動教練，係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範，為上開規定所稱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屬國家賠償法所稱之公務員。而公權力之範圍宜採廣義解釋，較能保護被害人權益，故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55號民事判決參照）。準此，公立學校運動教練之教學活動，亦即指導訓練選手之所為，自係代表國家為保護活動，屬給付行政之一種，應屬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⒉查丁○○擔任○○國中羽球教練，是為公立學校羽球教練，其對於學生之指導訓練，參照前述見解應屬公務員行使公權力執行職務之行為。○○國中雖辯稱並未正式聘任丁○○擔任學校教師或教練，也未讓丁○○擔任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團教學活動或業務，丁○○顯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同法第22條之1之適用，難認具公務員身分；且社團活動非正式課程，「團體活動」雖係在○○國中107年、108年度表定之課表中，然此均屬正式課程外之課後輔導或課程外之社團活動，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799號裁定意旨，羽球社團非例行、正式且具義務性的教育課程，非教育高權的行使，自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不生國家賠償法適用之問題；丁○○將丙○帶往住處自慰、口交之行為係在校外為不法侵害丙○，與其擔任羽球社教練職務無涉，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等語，惟查：
　    ⑴證人黃○○於原審結證稱：我在108年間有在社團開設羽球社，是正式的課程，當初因為我們人手不足，老師一定要開社團，我會打羽球，但是我沒有教練資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4至395頁)。可知社團有開設羽球社，並有正式課程，再自○○國中107年度、108年度之課表可知，每週四下午係團體活動課（羽球社團上課日），為學校表定上課日，學生只能選擇參加何種社團，並不能選擇不上「團體活動」課，故學生參加社團非屬志願性質，係正式且具義務性之教育課程，為教育高權的行使，屬於公權力之行使。○○國中雖援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799號裁定辯稱社團活動非正式課程，惟上開裁定所指之社團活動係「課外時間」之社團活動，與本案之羽球社團係「課表明定」顯然不同，自不能比附援引。
      ⑵證人徐○○於原審結證稱：我們是有學生來報名後才會成立羽球隊，我們會請學校的老師來擔任教練，但是那一年丁○○跟我說他是否可以擔任羽球隊教練，我說我們這個是沒有津貼的，他說他義務來幫忙沒有關係，他擔任羽球隊教練是掛個名字，我們重點沒有教練，有同學報名之後，我們會利用比賽前的二星期，我們會集合學生，幫他們請公假，有時候會利用早自習跟午餐後給同學練習，丁○○只是利用這段時間去指導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58頁），可見丁○○在團體活動課時間教導學生打球、擔任○○國中教練，並為其挑選選手，在學校上課時間訓練學生打羽球，證人徐○○甚至還會為此幫學生請假，讓學生接受丁○○之指導，是丁○○顯係代表國家為保育活動，屬給付行政之一種，其所為係行使公權利之行為，而為國家賠償法之公務員。
　    ⑶丙○代表○○國中參加比賽，而丁○○則以學校教練身分訓練丙○代表學校參加比賽而指導丙○，甲○曾打電話給丙○之導師即證人黃○○求證，確認丁○○是學校指派的教練，才同意讓丙○與丁○○外出練球等情，業據甲○於原審指述綦詳(見原審卷二第25頁)。且丁○○亦於原審陳稱：我到丙○家中都是說要練習比賽，若是家長說可以載出來，我才載他出去，有時候會遇到家長，我會跟家長說要練習，要比賽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頁)。可證係因丙○要代表○○國中參加比賽，丁○○才以學校教練的身分對丙○加強訓練，故丙○與丁○○於校外練球應屬於校內羽球隊練習之延伸，然丁○○卻在訓練過程對丙○性侵，自屬於在執行職務中故意對丙○為侵害行為。○○國中辯稱丁○○之行為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等語，並非可採。
    ⒊綜上所述，丁○○上開侵害丙○之行為，係於其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行為，自與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要件相符。被上訴人請求○○國中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三）關於爭點㈢部分：
    ⒈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主張丙○因本件侵權行為支出醫療費用750元乙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堪信為真實。丙○請求丁○○、○○國中賠償醫療費用750元之損害，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按身體權係指以保持身體完全為內容之權利，破壞身體完全，即構成對身體權之侵害；貞操權係為保護個人對性行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定權所設。故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親密接觸該他人之身體，自屬侵害他人之貞操權；而無性自主能力之人，並無同意他人親密接觸身體之意思能力，雖得其同意而與之相姦，仍不能阻卻侵害其貞操權之違法性（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484號民事判決參照）。而對於14歲以下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者，刑法第227條既定有處罰規定，即是在現行法律體制下不承認14歲以下之男女有同意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能力，以保護其身心健康發展權利，故與其性交或為猥褻行為，即屬侵害其身體、健康及貞操。丁○○明知丙○為未滿14歲之人，竟在不違反丙○意願之情形下與之發生自慰及口交等性行為，然丙○於前開性行為時係未滿14歲之男子，參諸前揭說明，丙○並無同意與之為性行為之能力，丁○○對未滿14歲之丙○為性行為，自已侵害原告丙○之身體權、健康權、貞操權及性自主決定之自由權，對丙○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丙○就其因此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丁○○、○○國中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⒋次按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民事判決參照）。丙○因丁○○之行為而受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天主教○○○○醫院110年12月17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321至第327頁），且丁○○之侵害行為影響丙○對他人之信賴感及人際關係之建立，亦對其日後兩性相處及兩性關係態度產生影響，於其人生成長重要階段，身心上造成無法抹滅之傷痕，其所受之精神上損害，實非金錢所能彌補回復，衡情確實受有相當程度精神痛苦。另丙○之雙親甲○、乙○部分，其等兒子遭此侵害，父母基於親子關係之身分法益受此侵害而情節重大，需長久時日始能撫慰丙○之心靈、導正正常人格、重建其對他人之信賴感及人際關係，是審酌前述事件發生過程、丁○○行為態樣、侵害情節、丙○、甲○、乙○精神損害之程度以及其學經歷、身分、經濟收入等一切情狀，丙○請求丁○○、○○國中賠償精神慰撫金39萬9,250元，甲○、乙○分別請求丁○○、○○國中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自屬適當，應予准許。
　　⒌又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判決參照）。丁○○對丙○、甲○、乙○為不法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國中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就丁○○應負責任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其等本於各別之原因對被上訴人負賠償責任，惟所負為同一之給付目的之債務，揆諸前開說明，任一上訴人就上開損害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之範圍內即可同免給付義務，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丁○○、○○國中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丁○○、○○國中給付丙○4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均自110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前開所命給付，如丁○○、○○國中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就其給付範圍，其餘之人即免為給付，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陳春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國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嚴庚辰律師

複  代理人  許嘉樺律師

上  訴  人  嘉義市立○○國民中學



法定代理人  柯博議  

訴訟代理人  林德昇律師

            呂紫君律師

被  上訴人  甲男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乙女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丙男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

10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0年度國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2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一）被上訴人乙○、甲○為丙○之父母，丙○自民國107年起就讀

      對造嘉義市○○國民中學（下稱○○國中），於七年級下學期

      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羽球社教練為對造丁○○，詎丙○

      自108年3月至11月間，於訓練期間遭丁○○為下列之侵害：

    ⒈108年3月下旬，丁○○利用載丙○去訓練之機會，將丙○載至

      其位於嘉義市○區○○○路00號住處，並帶入房間後，違反丙

      ○意願，摸丙○手和腿，甚至表示：「不然我幫你打手槍」

      ，而對丙○為猥褻行為。

    ⒉同年4月間，丁○○於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第一天比賽下午，將

      丙○帶至其住處，違反丙○意願，將其壓制於床上，並褪去

      褲子猥褻得逞，並在該月份發生過2次。

    ⒊同年5月，丁○○利用訓練機會，將丙○帶至其住處房間，問

      丙○：「要不要幫我用？」，丙○以「很噁心」表示拒絕，

      丁○○仍違反丙○意願，幫其打手槍，之後更強以自己的嘴

      巴含住丙○生殖器，性侵丙○。

    ⒋同年6月至11月13日間，丁○○以要帶丙○比賽為由，幾乎每

      週加強練習，並在練習前先載丙○至丁○○住處，性侵丙○之

      後才去練球。

    ⒌丁○○在帶丙○及其他學生進行比賽時，以「你如果輸了、亂

      打、不專心，我就摸你下面（指下體）」等語威脅丙○。

    ⒍丁○○在○○國中教學過程，會做出各種親密舉動，例如體育

      課亂摸丙○，並將手伸進丙○褲子裡，只剩大姆指在外，抓

      起褲頭向上移動，臉上並露出開心表情，以及對丙○勾肩

      搭背等行為。

（二）丙○因受丁○○侵害，經○○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後

      ，認定事發時丙○未滿14歲，丁○○對丙○構成刑法第224之1

      條加重強制猥褻罪（因丁○○對丙○為口交之行為，應另成

      立加重強制性交罪），即成立性平法第2條第1項第3款性

      侵害。

（三）又丁○○擔任○○國中羽球教練，為公立學校羽球教練，係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之教育人員，而為國家賠償法第2條

      第1項、第2項明文規定之公務員。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

      長期多次故意對丙○為上開侵害行為；○○國中聘請丁○○為

      教練，在多名學生聽聞、目睹上開侵害事實時，未即時介

      入處理，繼續容任丁○○以教練身分在學校進出、指導學生

      ，顯然未注意其所屬教練之教學、訓練情形，而有選任、

      監督、管理上之疏失，故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

      第186條規定，○○國中應與丁○○負連帶賠償之責；又縱認

      上訴人間僅私法上僱傭關係，○○國中亦應依民法第188條

      規定，與丁○○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丁○○利用

      執行職務之機會，長期多次故意對丙○為上開侵害行為，

      造成丙○身體與精神上嚴重傷害，伊甲○、乙○為丙○之父母

      ，因知悉其等之子在羽球訓練、比賽期間遭受多次性侵害

      ，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及打擊，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

      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193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第186條、請求丁○○、○○國中

      賠償丙○4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均自110年3

      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前開所命給付，如丁○○、○○國中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就其

      給付範圍，其餘之人即免為給付（被上訴人原請求丁○○、

      ○○國中連帶給付丙○6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不真正連帶給付丙○40萬元

      、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駁回其餘請求

      ，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

二、上訴人部分：

（一）丁○○辯以：伊未侵害丙○，被上訴人所指侵害行為當時伊

      在體育用品社上班，是受○○國中所託利用工作閒暇時間義

      務指導羽球社團，並未受聘擔任學校教師或教練，也未擔

      任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團教學活動或業務，亦未協助學

      校執行行政事務，難認具公務員身分。伊未侵害丙○，被

      上訴人指稱之侵害行為發生於校外，與教學活動無涉，亦

      非在執行公權力。被上訴人之請求，無理由，並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二）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二）○○國中辯以：丁○○未擔任學校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團業

      務，僅在社團活動期間與社團學生切磋球技，又因丁○○與

      學校體育老師及組長徐○○熟識，才熱心與組長即證人徐○○

      一起挑選羽球隊選手。參加校外比賽時，丁○○亦僅掛名羽

      球教練，至於學生領隊、請假等管理行為，仍皆由徐○○自

      行負責，○○國中未發聘書、津貼予丁○○，可見丁○○係義務

      性無給職，不符聘任管理辦法所稱各種專任教練之資格，

      亦非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運動教練，顯非國家賠償法第2

      條從事公務之人員，亦非受託協助學校執行行政事務之行

      政助手，而不具公務員身分。

　    縱認丁○○具公務員身分，然丁○○將丙○帶往住處自慰、口

      交之行為，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在校外為不法侵害丙○，

      與其擔任羽球社教練職務無涉，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

      行為。況丙○自願參加丁○○下課期間、校外教學活動，尚

      非教育高權之行使，亦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不生國家賠

      償法適用之問題。況伊係於丁○○涉犯侵害丙○性自主權情

      節重大後，始知悉上揭自慰、口交行為，斯時損害已造成

      ，與○○國中未即時介入間，無因果關係。又丁○○在假日取

      得甲○、乙○之同意，才將丙○帶往其住處性侵，並非在伊

      所監督之上課時間，依經驗法則，伊殊難想像下課時間丙

      ○回家後可能發生遭猥褻、性侵之損害結果，伊選任或監

      督並無不足，自不應負國家賠償責任等語，並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見本院卷第253頁）：

（一）被上訴人乙○、甲○為被上訴人丙○之父母，丙○自107年起

      就讀○○國中，於七年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

（二）丁○○在○○國中課表表定之「團體活動」課時間擔任羽球教

      練，教導學生打球並為學校挑選選手。嗣丁○○因涉嫌於10

      8年3月至11月間，利用教學之際，對丙○為性交及猥褻行

      為，遭○○國中於109年5月25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

      議調查，並決議丁○○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之1條第1項規

      定，終止契約關係（見原審卷一第23至50、193、487至52

      0頁）。

（三）丁○○因涉嫌為上開行為，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

      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為不起訴處分；被上訴人不服聲請

      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0年度

      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發回續查，嗣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見原審卷二第35

      至46、75至91頁）。

（四）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向○○國中請求國家賠償，遭南

      興國中於110年4月15日以○○中輔字第1100002007號函拒

      絕賠償（見原審卷一第55至62、173至185、255至264頁）

      。

（五）若被上訴人請求有理由，則丙○因本件侵權行為而有支出

      醫療費用750元（見原審卷一第51至53頁）。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54頁）：

（一）丁○○是否有不法侵害丙○？

（二）○○國中是否應對被上訴人等人是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之

      責？

（三）丙○請求上訴人等人連帶賠償其醫療費750元、精神慰撫金

      39萬9,250元；甲○、乙○請求上訴人等人連帶賠償渠等精

      神慰撫金各20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爭點㈠部分：

　　⒈被上訴人乙○、甲○為被上訴人丙○之父母，丙○自107年起就

      讀上訴人嘉義市立○○國民中學（下稱○○國中），於七年級

      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國中於109年5月25日召

      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調查，並決議丁○○依性平法第

      27之1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關係。丁○○妨害性自主案件

      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09

      年度偵字第0000號為不起訴處分，丙○不服聲請再議，經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高分檢）檢察長

      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發回續查，嗣經嘉義地檢

      署檢察官以110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丁○○在案。被上訴人

      主張丁○○不法侵害丙○，向○○國中聲請國家賠償，○○國中

      於110年4月15日以嘉義市○○國民中學110年○○中輔字第110

      0002007號拒絕賠償理由書予以拒絕賠償等情，有○○國中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0000000案調查報告影本（見原審卷

      一第23至50頁）、國家賠償請求書影本（見原審卷一第55

      至61頁）、○○國中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見原審卷一第25

      5至264頁）、臺南高檢署檢察長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

      命令、嘉義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不起訴處

      分書（見原審卷二第37至45頁）、嘉義地檢署檢察官110

      年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書（見原審卷二第77至91頁）等在

      卷可憑，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正。

　　⒉丁○○於108年3月至11月間於○○國中擔任羽球社教練，利用

      教學之際對丙○為性交及猥褻之行為，業據丙○於嘉義地檢

      署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偵訊中證稱：從108年3月底到11

      月中旬，他會來我家載我去練球，在途中會先去他家，在

      他家會對我打手槍跟口交，用完才去怡心園或嘉義高工練

      球，3月到5月是每2個星期一次，都是星期六下午，5月到

      11月是每個星期一次，我玩電腦，他在床上玩手機，我玩

      一下他叫我過去坐他旁邊，他就把我推倒在床上，我叫他

      不要用，我有掙扎，但他把我壓著，他就開始幫我打手槍

      ，快要射的時候他再用嘴巴含住吞下去，就結束了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0頁)；並於嘉義地檢署110年度偵續

      字第00號偵訊中證稱：丁○○曾在他住處對我口交、幫我自

      慰超過10次，第一次，他一直魯我，並推我拉我褲子，跟

      我說快點啦，你自己用一用或我幫你用，我跟他說我不要

      ，他說之前有一個，他也有幫他用，很舒服，用一次就好

      ，我還是拒絕他，他就一直魯我，跟我推來推去，我想說

      都是男生，應該沒關係，當時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正常的，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我就讓他脫我褲子，幫我自慰，頻率

      是一、二個星期一次，都是在他家二樓房間，都是練球前

      ，他載我回他家，我都先玩手機，他就用他的手機放A片

      給我看，他就脫我的褲子用手幫我自慰，自慰2、3次後，

      他就開始用他的嘴巴含住我的生殖器，並用手摸我的生殖

      器，口交應該有5、6次以上，對於詳細的日期及次數，我

      忘記了，但發生期間都是在我國一下剛開始自國二上結束

      等語(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116頁至第117頁)。衡酌丙○

      於受訊問時僅年約13歲，思慮單純，若非親身經歷上情，

      實難憑空杜撰此等情節，其又與丁○○有學生與教練之關係

      ，亦無冤仇，顯無誣陷丁○○之動機，其上開證述前後相符

      ，是丙○前揭所述，堪予採信。

　　⒊丁○○雖辯稱調查筆錄內容都是同學或老師依據丙○所轉述，

      非自己親身所見或經歷，無法證明丙○之主張為真實云云

      ，惟查：

　　  ⑴證人C生於偵查中證述：我們在109年3月間社團時間的時

        候，A男（即丙○，下同）曾跟我說教練脫他褲子，含他

        下體，地點在教練家中，丙○說他不想要，他想要跑走

        ，但教練把他拖回去，他說教練都會找藉口，說練羽球

        或打電腦，把他帶去教練家，我有問他要不要跟輔導室

        講，他說過這麼久了，他不想再提起，我感覺丙○在講

        的當下，有點難過、害怕，我們要進去道生館搬椅子，

        丙○說他不想進去，因為會經過教練旁邊，我們就叫他

        躲在我們後面就好，他跟我們講的時候，是很裝淡定的

        告訴我們，但感覺得出他很害怕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5

        至第216頁、嘉義地檢署偵查卷第18至19頁)。

　　  ⑵證人B生於偵查中證述：109年3月間國二下放學時，我與

        丙○騎腳踏車回家，我問他為什麼心情不好，他就跟我

        講這件事情，他說有被教練「阿魯巴」，教練去他家載

        他去教練家玩電腦，玩完電腦就突然被教練吹喇叭，過

        幾天，教練有用一樣的手法來對待他，我的認知「阿魯

        巴」跟「吹喇叭」都是口交的意思等語(見嘉義地檢署

        偵續卷第97頁)。

　　  ⑶證人C生、B生就丙○事發後之異常情緒即難過、害怕、心

        情不好等反應，均係本於親自聽聞體驗之經歷所為陳述

        ，再參酌丙○在事發後，曾經出現與創傷事件有關的侵

        入性症狀，持續逃離創傷事件相關的刺激，與創傷事件

        相關的認知上情緒上的負面改變，所以判定丙○在當時

        已經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

        原因與遭受性侵害事件有相關聯等節，有天主教○○○○醫

        院精神部110年12月17日鑑定報告在卷可稽(見嘉義地檢

        署偵續卷第327頁)，堪認丙○確實發生一般性侵害被害

        者常見之驚懼、哀傷、害怕之創傷情緒反應，足認丙○

        上開證述為可採信。

      ⒋丁○○雖又主張原審僅援引丙○單一指述或具同一性之累積

        證據，認定其有侵權行為，尚有未洽等語；惟按心理諮

        商師就其介入個案諮商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

        礎所為書面或言詞陳述，性質上乃陳述見聞情形之證人

        證述，屬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證據方法，非

        不得作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而補強證

        據乃為增強或擔保實質證據證明力之證據，係用以影響

        實質證據證明力之程度所用之證據，是所補強者，非以

        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補強證據與證明主要事實存否

        之實質證據（例如被害人之證述）相互利用，綜合判斷

        ，能保障實質證據之真實性，並非屬虛構者，即屬充分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67號刑事判決參照）。查

        ，本件認定丁○○有上開侵權行為，並非僅有丙○之陳述

        ，亦包含天主教○○○○醫院對丙○之鑑定報告，丙○同學B

        生、C生親眼見聞丁○○對丙○有侵權行為、丙○於案發後

        舉措之證述，及○○國中輔導老師、嘉義市學生輔導諮商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親身體驗見聞丙○諮商時反應之證述

        ，參照前開最高法院見解，前開證據均屬陳述見聞情形

        之證人證述，屬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證據方

        法，丁○○之抗辯，並無足採。

    ⒌綜上所述，丁○○為上述行為時，丙○年僅12、13歲，故刑事

      已構成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之對未滿14歲之男子為

      性交、猥褻罪，在民事上即屬故意以不法手段侵害丙○之

      身體及貞操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洵堪認定

      。　

（二）關於爭點㈡部分　　

　　⒈按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

      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

      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

      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

      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教育

      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是公立各

      級學校運動教練，係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範，為上開

      規定所稱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屬國家賠償法所稱之

      公務員。而公權力之範圍宜採廣義解釋，較能保護被害人

      權益，故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

      ，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

      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

      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

      國家任務之行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55號民事判

      決參照）。準此，公立學校運動教練之教學活動，亦即指

      導訓練選手之所為，自係代表國家為保護活動，屬給付行

      政之一種，應屬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⒉查丁○○擔任○○國中羽球教練，是為公立學校羽球教練，其

      對於學生之指導訓練，參照前述見解應屬公務員行使公權

      力執行職務之行為。○○國中雖辯稱並未正式聘任丁○○擔任

      學校教師或教練，也未讓丁○○擔任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

      團教學活動或業務，丁○○顯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

      同法第22條之1之適用，難認具公務員身分；且社團活動

      非正式課程，「團體活動」雖係在○○國中107年、108年度

      表定之課表中，然此均屬正式課程外之課後輔導或課程外

      之社團活動，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799號

      裁定意旨，羽球社團非例行、正式且具義務性的教育課程

      ，非教育高權的行使，自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不生國家

      賠償法適用之問題；丁○○將丙○帶往住處自慰、口交之行

      為係在校外為不法侵害丙○，與其擔任羽球社教練職務無

      涉，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等語，惟查：

　    ⑴證人黃○○於原審結證稱：我在108年間有在社團開設羽球

        社，是正式的課程，當初因為我們人手不足，老師一定

        要開社團，我會打羽球，但是我沒有教練資格等語（見

        原審卷一第394至395頁)。可知社團有開設羽球社，並

        有正式課程，再自○○國中107年度、108年度之課表可知

        ，每週四下午係團體活動課（羽球社團上課日），為學

        校表定上課日，學生只能選擇參加何種社團，並不能選

        擇不上「團體活動」課，故學生參加社團非屬志願性質

        ，係正式且具義務性之教育課程，為教育高權的行使，

        屬於公權力之行使。○○國中雖援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

        7年度訴字第799號裁定辯稱社團活動非正式課程，惟上

        開裁定所指之社團活動係「課外時間」之社團活動，與

        本案之羽球社團係「課表明定」顯然不同，自不能比附

        援引。

      ⑵證人徐○○於原審結證稱：我們是有學生來報名後才會成

        立羽球隊，我們會請學校的老師來擔任教練，但是那一

        年丁○○跟我說他是否可以擔任羽球隊教練，我說我們這

        個是沒有津貼的，他說他義務來幫忙沒有關係，他擔任

        羽球隊教練是掛個名字，我們重點沒有教練，有同學報

        名之後，我們會利用比賽前的二星期，我們會集合學生

        ，幫他們請公假，有時候會利用早自習跟午餐後給同學

        練習，丁○○只是利用這段時間去指導等語（見原審卷一

        第458頁），可見丁○○在團體活動課時間教導學生打球

        、擔任○○國中教練，並為其挑選選手，在學校上課時間

        訓練學生打羽球，證人徐○○甚至還會為此幫學生請假，

        讓學生接受丁○○之指導，是丁○○顯係代表國家為保育活

        動，屬給付行政之一種，其所為係行使公權利之行為，

        而為國家賠償法之公務員。

　    ⑶丙○代表○○國中參加比賽，而丁○○則以學校教練身分訓練

        丙○代表學校參加比賽而指導丙○，甲○曾打電話給丙○之

        導師即證人黃○○求證，確認丁○○是學校指派的教練，才

        同意讓丙○與丁○○外出練球等情，業據甲○於原審指述綦

        詳(見原審卷二第25頁)。且丁○○亦於原審陳稱：我到丙

        ○家中都是說要練習比賽，若是家長說可以載出來，我

        才載他出去，有時候會遇到家長，我會跟家長說要練習

        ，要比賽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頁)。可證係因丙○要

        代表○○國中參加比賽，丁○○才以學校教練的身分對丙○

        加強訓練，故丙○與丁○○於校外練球應屬於校內羽球隊

        練習之延伸，然丁○○卻在訓練過程對丙○性侵，自屬於

        在執行職務中故意對丙○為侵害行為。○○國中辯稱丁○○

        之行為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等語，並非可採。

    ⒊綜上所述，丁○○上開侵害丙○之行為，係於其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行為，自與國家賠償

      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要件相符。被上訴人請求○○國中

      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三）關於爭點㈢部分：

    ⒈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

      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

      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

      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主張丙○因本件侵權行為支出醫療費用750元乙節

      ，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堪信為真實。

      丙○請求丁○○、○○國中賠償醫療費用750元之損害，自屬有

      據，應予准許。

　　⒊按身體權係指以保持身體完全為內容之權利，破壞身體完全，即構成對身體權之侵害；貞操權係為保護個人對性行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定權所設。故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親密接觸該他人之身體，自屬侵害他人之貞操權；而無性自主能力之人，並無同意他人親密接觸身體之意思能力，雖得其同意而與之相姦，仍不能阻卻侵害其貞操權之違法性（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484號民事判決參照）。而對於14歲以下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者，刑法第227條既定有處罰規定，即是在現行法律體制下不承認14歲以下之男女有同意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能力，以保護其身心健康發展權利，故與其性交或為猥褻行為，即屬侵害其身體、健康及貞操。丁○○明知丙○為未滿14歲之人，竟在不違反丙○意願之情形下與之發生自慰及口交等性行為，然丙○於前開性行為時係未滿14歲之男子，參諸前揭說明，丙○並無同意與之為性行為之能力，丁○○對未滿14歲之丙○為性行為，自已侵害原告丙○之身體權、健康權、貞操權及性自主決定之自由權，對丙○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丙○就其因此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丁○○、○○國中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⒋次按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

      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

      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民事判決參照）。丙○因丁○○之

      行為而受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天主教○○○○醫院110年1

      2月17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

      第321至第327頁），且丁○○之侵害行為影響丙○對他人之

      信賴感及人際關係之建立，亦對其日後兩性相處及兩性關

      係態度產生影響，於其人生成長重要階段，身心上造成無

      法抹滅之傷痕，其所受之精神上損害，實非金錢所能彌補

      回復，衡情確實受有相當程度精神痛苦。另丙○之雙親甲○

      、乙○部分，其等兒子遭此侵害，父母基於親子關係之身

      分法益受此侵害而情節重大，需長久時日始能撫慰丙○之

      心靈、導正正常人格、重建其對他人之信賴感及人際關係

      ，是審酌前述事件發生過程、丁○○行為態樣、侵害情節、

      丙○、甲○、乙○精神損害之程度以及其學經歷、身分、經

      濟收入等一切情狀，丙○請求丁○○、○○國中賠償精神慰撫

      金39萬9,250元，甲○、乙○分別請求丁○○、○○國中賠償精

      神慰撫金20萬元，自屬適當，應予准許。

　　⒌又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

      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

      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

      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

      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

      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判決參

      照）。丁○○對丙○、甲○、乙○為不法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

      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國

      中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就丁○○應負責任部分負

      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其等本於各別之原因對被上訴

      人負賠償責任，惟所負為同一之給付目的之債務，揆諸前

      開說明，任一上訴人就上開損害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

      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之範圍內即可同免給付義務，是被上

      訴人請求上訴人丁○○、○○國中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即

      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丁○○、○○國中給付丙○40萬元、甲

    ○20萬元、乙○20萬元，及均自110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前開所命給付，如丁○○、○○國中其中

    一人已為給付，就其給付範圍，其餘之人即免為給付，自屬

    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

    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陳春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國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嚴庚辰律師

複  代理人  許嘉樺律師

上  訴  人  嘉義市立○○國民中學



法定代理人  柯博議  

訴訟代理人  林德昇律師

            呂紫君律師

被  上訴人  甲男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乙女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丙男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0年度國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一）被上訴人乙○、甲○為丙○之父母，丙○自民國107年起就讀對造嘉義市○○國民中學（下稱○○國中），於七年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羽球社教練為對造丁○○，詎丙○自108年3月至11月間，於訓練期間遭丁○○為下列之侵害：

    ⒈108年3月下旬，丁○○利用載丙○去訓練之機會，將丙○載至其位於嘉義市○區○○○路00號住處，並帶入房間後，違反丙○意願，摸丙○手和腿，甚至表示：「不然我幫你打手槍」，而對丙○為猥褻行為。

    ⒉同年4月間，丁○○於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第一天比賽下午，將丙○帶至其住處，違反丙○意願，將其壓制於床上，並褪去褲子猥褻得逞，並在該月份發生過2次。

    ⒊同年5月，丁○○利用訓練機會，將丙○帶至其住處房間，問丙○：「要不要幫我用？」，丙○以「很噁心」表示拒絕，丁○○仍違反丙○意願，幫其打手槍，之後更強以自己的嘴巴含住丙○生殖器，性侵丙○。

    ⒋同年6月至11月13日間，丁○○以要帶丙○比賽為由，幾乎每週加強練習，並在練習前先載丙○至丁○○住處，性侵丙○之後才去練球。

    ⒌丁○○在帶丙○及其他學生進行比賽時，以「你如果輸了、亂打、不專心，我就摸你下面（指下體）」等語威脅丙○。

    ⒍丁○○在○○國中教學過程，會做出各種親密舉動，例如體育課亂摸丙○，並將手伸進丙○褲子裡，只剩大姆指在外，抓起褲頭向上移動，臉上並露出開心表情，以及對丙○勾肩搭背等行為。

（二）丙○因受丁○○侵害，經○○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後，認定事發時丙○未滿14歲，丁○○對丙○構成刑法第224之1條加重強制猥褻罪（因丁○○對丙○為口交之行為，應另成立加重強制性交罪），即成立性平法第2條第1項第3款性侵害。

（三）又丁○○擔任○○國中羽球教練，為公立學校羽球教練，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之教育人員，而為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1項、第2項明文規定之公務員。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長期多次故意對丙○為上開侵害行為；○○國中聘請丁○○為教練，在多名學生聽聞、目睹上開侵害事實時，未即時介入處理，繼續容任丁○○以教練身分在學校進出、指導學生，顯然未注意其所屬教練之教學、訓練情形，而有選任、監督、管理上之疏失，故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第186條規定，○○國中應與丁○○負連帶賠償之責；又縱認上訴人間僅私法上僱傭關係，○○國中亦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丁○○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丁○○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長期多次故意對丙○為上開侵害行為，造成丙○身體與精神上嚴重傷害，伊甲○、乙○為丙○之父母，因知悉其等之子在羽球訓練、比賽期間遭受多次性侵害，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及打擊，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第186條、請求丁○○、○○國中賠償丙○4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均自110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前開所命給付，如丁○○、○○國中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就其給付範圍，其餘之人即免為給付（被上訴人原請求丁○○、○○國中連帶給付丙○6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不真正連帶給付丙○4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駁回其餘請求，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二、上訴人部分：

（一）丁○○辯以：伊未侵害丙○，被上訴人所指侵害行為當時伊在體育用品社上班，是受○○國中所託利用工作閒暇時間義務指導羽球社團，並未受聘擔任學校教師或教練，也未擔任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團教學活動或業務，亦未協助學校執行行政事務，難認具公務員身分。伊未侵害丙○，被上訴人指稱之侵害行為發生於校外，與教學活動無涉，亦非在執行公權力。被上訴人之請求，無理由，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二）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二）○○國中辯以：丁○○未擔任學校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團業務，僅在社團活動期間與社團學生切磋球技，又因丁○○與學校體育老師及組長徐○○熟識，才熱心與組長即證人徐○○一起挑選羽球隊選手。參加校外比賽時，丁○○亦僅掛名羽球教練，至於學生領隊、請假等管理行為，仍皆由徐○○自行負責，○○國中未發聘書、津貼予丁○○，可見丁○○係義務性無給職，不符聘任管理辦法所稱各種專任教練之資格，亦非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運動教練，顯非國家賠償法第2條從事公務之人員，亦非受託協助學校執行行政事務之行政助手，而不具公務員身分。

　    縱認丁○○具公務員身分，然丁○○將丙○帶往住處自慰、口交之行為，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在校外為不法侵害丙○，與其擔任羽球社教練職務無涉，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況丙○自願參加丁○○下課期間、校外教學活動，尚非教育高權之行使，亦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不生國家賠償法適用之問題。況伊係於丁○○涉犯侵害丙○性自主權情節重大後，始知悉上揭自慰、口交行為，斯時損害已造成，與○○國中未即時介入間，無因果關係。又丁○○在假日取得甲○、乙○之同意，才將丙○帶往其住處性侵，並非在伊所監督之上課時間，依經驗法則，伊殊難想像下課時間丙○回家後可能發生遭猥褻、性侵之損害結果，伊選任或監督並無不足，自不應負國家賠償責任等語，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見本院卷第253頁）：

（一）被上訴人乙○、甲○為被上訴人丙○之父母，丙○自107年起就讀○○國中，於七年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

（二）丁○○在○○國中課表表定之「團體活動」課時間擔任羽球教練，教導學生打球並為學校挑選選手。嗣丁○○因涉嫌於108年3月至11月間，利用教學之際，對丙○為性交及猥褻行為，遭○○國中於109年5月25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調查，並決議丁○○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之1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關係（見原審卷一第23至50、193、487至520頁）。

（三）丁○○因涉嫌為上開行為，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為不起訴處分；被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發回續查，嗣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見原審卷二第35至46、75至91頁）。

（四）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向○○國中請求國家賠償，遭南

      興國中於110年4月15日以○○中輔字第1100002007號函拒

      絕賠償（見原審卷一第55至62、173至185、255至264頁）。

（五）若被上訴人請求有理由，則丙○因本件侵權行為而有支出醫療費用750元（見原審卷一第51至53頁）。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54頁）：

（一）丁○○是否有不法侵害丙○？

（二）○○國中是否應對被上訴人等人是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之責？

（三）丙○請求上訴人等人連帶賠償其醫療費750元、精神慰撫金39萬9,250元；甲○、乙○請求上訴人等人連帶賠償渠等精神慰撫金各20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爭點㈠部分：

　　⒈被上訴人乙○、甲○為被上訴人丙○之父母，丙○自107年起就讀上訴人嘉義市立○○國民中學（下稱○○國中），於七年級下學期時加入○○國中的羽球社。○○國中於109年5月25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調查，並決議丁○○依性平法第27之1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關係。丁○○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為不起訴處分，丙○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高分檢）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發回續查，嗣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丁○○在案。被上訴人主張丁○○不法侵害丙○，向○○國中聲請國家賠償，○○國中於110年4月15日以嘉義市○○國民中學110年○○中輔字第1100002007號拒絕賠償理由書予以拒絕賠償等情，有○○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0000000案調查報告影本（見原審卷一第23至50頁）、國家賠償請求書影本（見原審卷一第55至61頁）、○○國中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見原審卷一第255至264頁）、臺南高檢署檢察長110年度上聲議字第000號命令、嘉義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不起訴處分書（見原審卷二第37至45頁）、嘉義地檢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續字第00號起訴書（見原審卷二第77至91頁）等在卷可憑，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正。

　　⒉丁○○於108年3月至11月間於○○國中擔任羽球社教練，利用教學之際對丙○為性交及猥褻之行為，業據丙○於嘉義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0000號偵訊中證稱：從108年3月底到11月中旬，他會來我家載我去練球，在途中會先去他家，在他家會對我打手槍跟口交，用完才去怡心園或嘉義高工練球，3月到5月是每2個星期一次，都是星期六下午，5月到11月是每個星期一次，我玩電腦，他在床上玩手機，我玩一下他叫我過去坐他旁邊，他就把我推倒在床上，我叫他不要用，我有掙扎，但他把我壓著，他就開始幫我打手槍，快要射的時候他再用嘴巴含住吞下去，就結束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0頁)；並於嘉義地檢署110年度偵續字第00號偵訊中證稱：丁○○曾在他住處對我口交、幫我自慰超過10次，第一次，他一直魯我，並推我拉我褲子，跟我說快點啦，你自己用一用或我幫你用，我跟他說我不要，他說之前有一個，他也有幫他用，很舒服，用一次就好，我還是拒絕他，他就一直魯我，跟我推來推去，我想說都是男生，應該沒關係，當時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正常的，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我就讓他脫我褲子，幫我自慰，頻率是一、二個星期一次，都是在他家二樓房間，都是練球前，他載我回他家，我都先玩手機，他就用他的手機放A片給我看，他就脫我的褲子用手幫我自慰，自慰2、3次後，他就開始用他的嘴巴含住我的生殖器，並用手摸我的生殖器，口交應該有5、6次以上，對於詳細的日期及次數，我忘記了，但發生期間都是在我國一下剛開始自國二上結束等語(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116頁至第117頁)。衡酌丙○於受訊問時僅年約13歲，思慮單純，若非親身經歷上情，實難憑空杜撰此等情節，其又與丁○○有學生與教練之關係，亦無冤仇，顯無誣陷丁○○之動機，其上開證述前後相符，是丙○前揭所述，堪予採信。

　　⒊丁○○雖辯稱調查筆錄內容都是同學或老師依據丙○所轉述，非自己親身所見或經歷，無法證明丙○之主張為真實云云，惟查：

　　  ⑴證人C生於偵查中證述：我們在109年3月間社團時間的時候，A男（即丙○，下同）曾跟我說教練脫他褲子，含他下體，地點在教練家中，丙○說他不想要，他想要跑走，但教練把他拖回去，他說教練都會找藉口，說練羽球或打電腦，把他帶去教練家，我有問他要不要跟輔導室講，他說過這麼久了，他不想再提起，我感覺丙○在講的當下，有點難過、害怕，我們要進去道生館搬椅子，丙○說他不想進去，因為會經過教練旁邊，我們就叫他躲在我們後面就好，他跟我們講的時候，是很裝淡定的告訴我們，但感覺得出他很害怕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5至第216頁、嘉義地檢署偵查卷第18至19頁)。

　　  ⑵證人B生於偵查中證述：109年3月間國二下放學時，我與丙○騎腳踏車回家，我問他為什麼心情不好，他就跟我講這件事情，他說有被教練「阿魯巴」，教練去他家載他去教練家玩電腦，玩完電腦就突然被教練吹喇叭，過幾天，教練有用一樣的手法來對待他，我的認知「阿魯巴」跟「吹喇叭」都是口交的意思等語(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97頁)。

　　  ⑶證人C生、B生就丙○事發後之異常情緒即難過、害怕、心情不好等反應，均係本於親自聽聞體驗之經歷所為陳述，再參酌丙○在事發後，曾經出現與創傷事件有關的侵入性症狀，持續逃離創傷事件相關的刺激，與創傷事件相關的認知上情緒上的負面改變，所以判定丙○在當時已經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與遭受性侵害事件有相關聯等節，有天主教○○○○醫院精神部110年12月17日鑑定報告在卷可稽(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327頁)，堪認丙○確實發生一般性侵害被害者常見之驚懼、哀傷、害怕之創傷情緒反應，足認丙○上開證述為可採信。

      ⒋丁○○雖又主張原審僅援引丙○單一指述或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認定其有侵權行為，尚有未洽等語；惟按心理諮商師就其介入個案諮商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所為書面或言詞陳述，性質上乃陳述見聞情形之證人證述，屬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證據方法，非不得作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而補強證據乃為增強或擔保實質證據證明力之證據，係用以影響實質證據證明力之程度所用之證據，是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補強證據與證明主要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例如被害人之證述）相互利用，綜合判斷，能保障實質證據之真實性，並非屬虛構者，即屬充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67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本件認定丁○○有上開侵權行為，並非僅有丙○之陳述，亦包含天主教○○○○醫院對丙○之鑑定報告，丙○同學B生、C生親眼見聞丁○○對丙○有侵權行為、丙○於案發後舉措之證述，及○○國中輔導老師、嘉義市學生輔導諮商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親身體驗見聞丙○諮商時反應之證述，參照前開最高法院見解，前開證據均屬陳述見聞情形之證人證述，屬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證據方法，丁○○之抗辯，並無足採。

    ⒌綜上所述，丁○○為上述行為時，丙○年僅12、13歲，故刑事已構成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之對未滿14歲之男子為性交、猥褻罪，在民事上即屬故意以不法手段侵害丙○之身體及貞操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洵堪認定。　

（二）關於爭點㈡部分　　

　　⒈按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是公立各級學校運動教練，係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範，為上開規定所稱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屬國家賠償法所稱之公務員。而公權力之範圍宜採廣義解釋，較能保護被害人權益，故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55號民事判決參照）。準此，公立學校運動教練之教學活動，亦即指導訓練選手之所為，自係代表國家為保護活動，屬給付行政之一種，應屬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⒉查丁○○擔任○○國中羽球教練，是為公立學校羽球教練，其對於學生之指導訓練，參照前述見解應屬公務員行使公權力執行職務之行為。○○國中雖辯稱並未正式聘任丁○○擔任學校教師或教練，也未讓丁○○擔任社團指導老師或負責社團教學活動或業務，丁○○顯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同法第22條之1之適用，難認具公務員身分；且社團活動非正式課程，「團體活動」雖係在○○國中107年、108年度表定之課表中，然此均屬正式課程外之課後輔導或課程外之社團活動，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799號裁定意旨，羽球社團非例行、正式且具義務性的教育課程，非教育高權的行使，自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不生國家賠償法適用之問題；丁○○將丙○帶往住處自慰、口交之行為係在校外為不法侵害丙○，與其擔任羽球社教練職務無涉，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等語，惟查：

　    ⑴證人黃○○於原審結證稱：我在108年間有在社團開設羽球社，是正式的課程，當初因為我們人手不足，老師一定要開社團，我會打羽球，但是我沒有教練資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4至395頁)。可知社團有開設羽球社，並有正式課程，再自○○國中107年度、108年度之課表可知，每週四下午係團體活動課（羽球社團上課日），為學校表定上課日，學生只能選擇參加何種社團，並不能選擇不上「團體活動」課，故學生參加社團非屬志願性質，係正式且具義務性之教育課程，為教育高權的行使，屬於公權力之行使。○○國中雖援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799號裁定辯稱社團活動非正式課程，惟上開裁定所指之社團活動係「課外時間」之社團活動，與本案之羽球社團係「課表明定」顯然不同，自不能比附援引。

      ⑵證人徐○○於原審結證稱：我們是有學生來報名後才會成立羽球隊，我們會請學校的老師來擔任教練，但是那一年丁○○跟我說他是否可以擔任羽球隊教練，我說我們這個是沒有津貼的，他說他義務來幫忙沒有關係，他擔任羽球隊教練是掛個名字，我們重點沒有教練，有同學報名之後，我們會利用比賽前的二星期，我們會集合學生，幫他們請公假，有時候會利用早自習跟午餐後給同學練習，丁○○只是利用這段時間去指導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58頁），可見丁○○在團體活動課時間教導學生打球、擔任○○國中教練，並為其挑選選手，在學校上課時間訓練學生打羽球，證人徐○○甚至還會為此幫學生請假，讓學生接受丁○○之指導，是丁○○顯係代表國家為保育活動，屬給付行政之一種，其所為係行使公權利之行為，而為國家賠償法之公務員。

　    ⑶丙○代表○○國中參加比賽，而丁○○則以學校教練身分訓練丙○代表學校參加比賽而指導丙○，甲○曾打電話給丙○之導師即證人黃○○求證，確認丁○○是學校指派的教練，才同意讓丙○與丁○○外出練球等情，業據甲○於原審指述綦詳(見原審卷二第25頁)。且丁○○亦於原審陳稱：我到丙○家中都是說要練習比賽，若是家長說可以載出來，我才載他出去，有時候會遇到家長，我會跟家長說要練習，要比賽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頁)。可證係因丙○要代表○○國中參加比賽，丁○○才以學校教練的身分對丙○加強訓練，故丙○與丁○○於校外練球應屬於校內羽球隊練習之延伸，然丁○○卻在訓練過程對丙○性侵，自屬於在執行職務中故意對丙○為侵害行為。○○國中辯稱丁○○之行為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等語，並非可採。

    ⒊綜上所述，丁○○上開侵害丙○之行為，係於其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行為，自與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要件相符。被上訴人請求○○國中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三）關於爭點㈢部分：

    ⒈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主張丙○因本件侵權行為支出醫療費用750元乙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堪信為真實。丙○請求丁○○、○○國中賠償醫療費用750元之損害，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按身體權係指以保持身體完全為內容之權利，破壞身體完全，即構成對身體權之侵害；貞操權係為保護個人對性行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定權所設。故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親密接觸該他人之身體，自屬侵害他人之貞操權；而無性自主能力之人，並無同意他人親密接觸身體之意思能力，雖得其同意而與之相姦，仍不能阻卻侵害其貞操權之違法性（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484號民事判決參照）。而對於14歲以下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者，刑法第227條既定有處罰規定，即是在現行法律體制下不承認14歲以下之男女有同意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能力，以保護其身心健康發展權利，故與其性交或為猥褻行為，即屬侵害其身體、健康及貞操。丁○○明知丙○為未滿14歲之人，竟在不違反丙○意願之情形下與之發生自慰及口交等性行為，然丙○於前開性行為時係未滿14歲之男子，參諸前揭說明，丙○並無同意與之為性行為之能力，丁○○對未滿14歲之丙○為性行為，自已侵害原告丙○之身體權、健康權、貞操權及性自主決定之自由權，對丙○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丙○就其因此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丁○○、○○國中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⒋次按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民事判決參照）。丙○因丁○○之行為而受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天主教○○○○醫院110年12月17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嘉義地檢署偵續卷第321至第327頁），且丁○○之侵害行為影響丙○對他人之信賴感及人際關係之建立，亦對其日後兩性相處及兩性關係態度產生影響，於其人生成長重要階段，身心上造成無法抹滅之傷痕，其所受之精神上損害，實非金錢所能彌補回復，衡情確實受有相當程度精神痛苦。另丙○之雙親甲○、乙○部分，其等兒子遭此侵害，父母基於親子關係之身分法益受此侵害而情節重大，需長久時日始能撫慰丙○之心靈、導正正常人格、重建其對他人之信賴感及人際關係，是審酌前述事件發生過程、丁○○行為態樣、侵害情節、丙○、甲○、乙○精神損害之程度以及其學經歷、身分、經濟收入等一切情狀，丙○請求丁○○、○○國中賠償精神慰撫金39萬9,250元，甲○、乙○分別請求丁○○、○○國中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自屬適當，應予准許。

　　⒌又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判決參照）。丁○○對丙○、甲○、乙○為不法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國中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就丁○○應負責任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其等本於各別之原因對被上訴人負賠償責任，惟所負為同一之給付目的之債務，揆諸前開說明，任一上訴人就上開損害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之範圍內即可同免給付義務，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丁○○、○○國中負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丁○○、○○國中給付丙○40萬元、甲○20萬元、乙○20萬元，及均自110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前開所命給付，如丁○○、○○國中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就其給付範圍，其餘之人即免為給付，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陳春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